
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新疆祥略商贸有限公司生产

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西梅干核查处置情况

的通告

按照食品安全抽样检测计划要求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托安徽

中清检验检测有限公司对我县辖区内生产企业进行食品安全抽样检

测，经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检验和判定，不合格食品涉及我辖区一家

生产企业1个批次。现将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：

一、抽检基本情况。2026年 1月30日，我局在国家市场监督

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管系统领取编号为：NO:ZOJY-2026-W0111067 号

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检验报告。检验报告显示，新疆祥略商贸有限

公司被抽检西梅干的山梨酸及其钾盐（以山梨酸计）项目不符合GB

2760-202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要求，检验

结论为不合格。2026 年 1 月 30 日，我局向当事人送达检验报告

及 食 品 安 全 抽 样 检 验 结 果 通 知 书 （ 检 验 报 告 编 号 ：

NO:ZOJY-2026-W0111067）,及责令改正通知书。本局与 2026 年 2

月2日经领导审批予以立案调查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复检

申请。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负责人张文晋进行询问调查，当事人向本

局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，执法人员围绕当事人涉嫌经营不符合食品安

全标准的“西梅干”的行为收集相关证据材料，确定其违法事实。

经查，此批“西梅干”是新疆祥略商贸有限公司生产的，原料是从

农户手上收的，当事人于2025年9月15日生产，共生产了24件，

480包，已向各分销店全部发完。成本价格 14.5 元/包，合计成

本 14.5*480=6960 元，销售价格 19.8 元/包；买 5 包送 1 包，

即销售价格 16.5 元/包，合计销售 16.5*480=7920 元；当事人

于 2026 年 1 月 30 日，接到检验报告后库房已无“西梅干”，



并第一时间召回不合格品，但因西梅干销售较快，未能及时召

回产品，根据销售数量，新疆祥略商贸有限公司非法所得 960

元。

二、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罚情况：当事

人的上述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

第一款第（四）项之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

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

罚法》第三十二条（五）项之规定，2026 年 3 月 4 日，伊宁县

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局向当事人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告知书（伊

县市监罚告〔2026〕12 号），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陈述、

申辩意见。2026 年 3 月 12 日，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的当事

人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伊县市监处罚〔2026〕12 号，作出行

政处罚。

三、原因排查和整改情况
当事人收到不合格通知后，立即启动召回程序，发布召回

公告，对已销售的不合格食品进行召回。因销量过快，上述不

合格产品未能召回。同时当事人认真原因排查是上游供货商生

产环节工艺管控不到位造成，同时与供货商终止了合作关系，

今后，当事人将组织从业人员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，严格筛

选资质齐全、管控规范的优质供货商，明确主体责任，严守食

品安全要求。

四、投诉举报方式。若消费者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，请

及时拨打电话 12315 进行投诉举报。

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6 年 3 月 12 日


